100學年度第一階段實習分發選填志願
【注意事項】
1. 「實習志願表」繳交時間：99.12.06 ~ 99.12.17 
2. 「實習志願表」請務必於最後要「簽名」並繳交回中心辦公室，逾期未繳交者，視同放棄第一階段實習分發。
3. 中心建議選填實習學校志願時，盡量將志願都填滿，以免影響同學權益。
4. 「實習分發」是以總平均(學程成績+六項作業成績)為分發依據，其順序(供參考)已公告於中心99.11.09網頁訊息。[ 分發順序 ]
5. 經面試學校確定錄取之同學(有繳回實習同意書者)，無須填寫此「實習志願表」。
6. 繳交完「實習志願表」後，同學即可休息一下，目前無須再準備任何實習資料。
7. 實習前之小叮嚀
(1) 同學務必要多加留意自己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幼教、中教26學分，小教40學分)，各系所專門科目課程(多加注意別太自信)、各系所畢業門檻(如英文檢定…等)。
(2) 若同學於上學期發現未修之課程或畢業門檻等問題，可於下學期修課補足，但若下學期或實習前才發現學分不足，則較無法處理(可再次請教中心郭光超秘書)，屆時則必須移除同學實習分發之資格，每年皆可能有2~4位學生疏忽導致無法實習，因此還請同學多加注意。
(3) 任何教育學程之問題可先請教師資培育中心，而非自行請教學校其他單位。
【選填志願流程】
1. 中心網頁下載「實習志願表」(空白)
2. 填寫「實習志願表」
3. 列印並親筆簽名後繳交至中心辦公室
4. 恭喜您完成第一階段實習分發作業
5. 待99.12.22 (暫定) 公告第一階段實習分發結果
【問題集】
1. 問題：若「實習志願表」未能於規定內期限繳交，是否可補交？
回覆：依公平性原則，同學若未能期限內繳交相關資料則視同放棄第一階段實習分發，同學仍可申請第二階段實習分發作業。
2. 問題：若「實習志願表」志願未填滿且分發後發現沒有分配到學校，該怎辦？
回覆：志願未填滿(非常有信心的同學)而導致未分配到學校，建議同學申請第二階段實習分發作業流程。
3. 問題：各實習學校之實習名額感覺好少，能否增加實習名額讓學生填選？
回覆：靜宜大學發函至各校調查可供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實習名額，公告訊息為中心統整資料，該資料為實習學校提供之名額，因此中心無權力要求學校提供更多名額，除實習名額總數與學生申請之名額總數有衝突時，中心會請求各校再給予名額以補足缺額，除此之外，依公平性，學校一般是不會再增加名額。
4. 問題：若公告實習分發結果後，能否私底下與同學互換實習學校？
回覆：依公平性之原則，師資培育中心不同意亦不接受同學互換實習學校，但若同學有任何不可抗拒之因素或於實習過程中發現分發之實習學校有任何問題導致學生實習之權益受損，可告知中心知曉，中心經評估後將會做適當之處理。

5. 問題：若公告實習分發結果後，發現有同學放棄實習，可否遞補該實習學校之名額？
回覆：依公平性之原則，師資培育中心不接受此遞補之程序。

6. 問題：繳交完「實習志願表」後，接下來有任何需要做的後續準備嗎？
回覆：中心之建議

【上學期】

(1) 等待中心公告實習學校分發結果。

(2) 針對分發結果考量未來實習之生活環境做事前之準備(如租房子)。

(3) 確認教育專業學分可否如期修習完畢。

(4) 確認專門科目課程是否皆有達到標準(中校學生適用)。

(5) 確認是否可如期達到畢業標準(各系所有畢業門檻標準，如英文檢定)。

(6) 蒐集該校學長姐之實習經驗或透過輔導刊物有所了解。

  【下學期】

(1) 實習前須申請「學分證明書」(約略為4~5月申請)。
(2) 中教學生於實習前須申請「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約略為6~7月申請)。
(3) 確認分發之實習學校的報到日期及準備之資料(各校有所不同)。

(4) 以畢業生身份或以在校生身份實習之抉擇及申請流程，並確切了解其中的差異性及權益。

(5) 對各教別之教師檢定考試該如何準備及閱讀哪些資料。

(6) 實習過程中之「讀書會」。
(7) 確切了解「教育實習課程之費用繳交流程」。

(8) 確切了解「教育實習」時，實習保險費用繳交流程。
(各項實習業務流程及注意事項皆會於下學期教育學程大班會時說明)
(9) 確切了解「辦理緩徵」之流程(男士適用)。

(10) 務必知曉「第一次返校座談」之日期(所有實習學生建議都必須到場聆聽)
7. 問題：可以「返鄉實習」嗎？
回覆：依本校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規定，新制實習同學並沒有「返鄉實習」可供選擇，如您因特殊原因一定得回家鄉實習，您可放棄靜宜這邊的分發，自覓一個設有師資培育中心的大學，需確認他有開設您階段別的教育實習後，詢問他是否接受您到那參加教育實習課程，並依其規定辦理。
8. 問題：若有不可抗拒之因素，而想放棄此次教育實習，該如何處理？
回覆：須至中心填寫「中止實習申請書」。應屆放棄實習分發者，四年內還是可以向本中心提出實習申請，但依公平性之原則，僅能參加中心所舉辦之第二階段實習分發申請。
